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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

「115年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政令宣導短片」
投　標　須　知 
1.
本採購係依據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(以下簡稱本基金)採購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辦理。

2.
名稱：「115年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政令宣導短片」案（以下簡稱本案）。

3.
預算金額：新臺幣47萬元整(含稅)。
4.
需求規格：詳本案需求說明書。

5.
委辦期間：自簽約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。

6.
投標廠商資格： 
(1) 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、非營利社團法人、學術機構、大專院校或營業項目與本案標的相關之公司組織。
(2) 提供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作能力之證明，如：近兩年內曾經執行政府單位/公部門公益宣導影片或廣告作品。
(3) 提供納稅證明及公司資本額證明相關文件。
   以上文件得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代替正本。

7.
招標方式：公開取得廠商之企劃書進行評選，企劃書格式如下:
企劃書以A4直式橫書繕打裝訂成乙冊8份(另請提供企劃書電子檔案)。企劃書僅視為評審投標廠商執行能力之審查依據之一，所提之各項服務內容仍應依本案需求及評選結果，調整修正納入合約執行。

 8. 廠商對所提企劃書不可主張著作權，企劃書提交本基金後，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，亦不支付任何費用;企劃書內容不得抄襲、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，如涉有侵害他人權益之糾紛時，均由廠商自負法律上之責任。

9.
廠商資格文件及企劃書須於民國115年3月9日下午5時整前，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管理處：10059臺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4樓，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管理處，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案名稱、投標廠商名稱、聯絡人、電話及地址。
10.資格審查：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於115年3月10日上午9:30辦理廠商資格審查；資格符合規定者，本基金將通知廠商參與評選事宜。
11.評選時間及地點：評選時間暫定115年3月，資格審查通過後，本基金將以電話或e-mail通知廠商參加評選，地點於本基金4樓會議室舉行。
12.評分項目、評分標準及評選程序詳需求說明書。
13.決標原則：採序位法評選出最優勝廠商後，依優勝序位於完成議價後決標。
14.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後完成簽約。簽約前須提出修正後企劃書(含經費表)，以作為執行之依據。評審過程評選委員建議及廠商承諾事項，應視為合約之一部分。
15.投標廠商於得標後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企劃之必要者，得通知得標廠商，得標廠商不得拒絕，應即依通知辦理，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，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；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，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。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企劃之必要者，應經本基金同意，始得變更，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。

16.不予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：

　　(1)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

　　(2)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

　　(3)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，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
　　(4)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。
17.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，依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18.如對本案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本基金。

   聯絡電話：(02)2396-3000分機 305曾小姐、602蘇先生。

   傳真電話：(02)2392-7555

   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39號4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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